
國立恆春工商 學生個人資料調閱申請書 

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個人申請 

姓 名 
 單 位 申 請 人 

簽 章 
單位主管簽章 

所屬單位  
  

E - m a i l 

信 箱 
 

申請目的 

(請詳述) 

 

申請對象 □一年級；□二年級；□三年級；□全校；□其他         

個資提供

方 式 
□ 書面彌封  □ 電子檔加密 

書面個資

銷毀方式

及 日 期 

1、方式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、日期: 

調閱項目 

(請勾選) 

□班級 □座號 □姓名 □學號 □身分證字號 □性別 □出生年月日  

□身分別 □連絡電話 □地址 □家長姓名 □家長手機□學生手機 

□成績 □原住民 □低收入戶□其他         

說明： 

1.資料申請者請依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第二章相關規定處理，不得作為非本次申請目的以外

使用。 

2.資料申請者應依照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之相關規定運用及保密所申請之資料，如有違反或

洩漏者，悉依該法第四、五章之相關損害賠償及罰則處理。 

 

承辦人 註冊組組長 教務處主任 

陳核可後，提供相關資料。   

 


